[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Hlk98484444]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印发《福建省
文化和旅游领域包容审慎监管执法
三张清单（2022年版）》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设区市文旅局、平潭综合实验区旅游文体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政府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推进包容审慎监管，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福建省行政执法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现制定《福建省文化和旅游领域包容审慎监管执法三张清单（2022年版）》（包括不予处罚事项清单、从轻处罚事项清单、减轻处罚事项清单，以下简称《清单》），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福建省司法厅关于推行包容审慎监管执法四张清单制度的通知》中“四张清单”包括不予处罚事项清单、从轻处罚事项清单、减轻处罚事项清单和免予行政强制事项清单。文化和旅游领域行政强制事项只有一项：对违反《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规定擅自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的行政强制，此项作为免予行政强制事项，因此文化和旅游领域包容审慎监管执法为“三张清单”。
二、适用《清单》时，对应的违法行为应与《清单》中的行政处罚事项吻合，并需同时满足列明的适用条件。《清单》所称“初次被发现实施违法行为”，指初次被发现《清单》中所列单一序号内的违法行为。“初次”的认定方式：查询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审批与执法系统中的行政检查与执法办案记录、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平台、行政处罚公示平台等方式，确定当事人此前未发生过《清单》所列单项违法行为的，即可认定为“初次”。
[bookmark: tiao_4]当事人有《清单》所列的事项行为，同时又存在从重处罚甚至加重处罚情节的，或者受到减轻处罚、从轻处罚后一年内又实施该违法行为的，不适用《清单》。
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文化和旅游部、省政府、省文化和旅游厅行政处罚裁量规则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在适用《清单》同时，要通过责令改正、批评教育、告诫约谈等措施，督促文化和旅游经营单位加强自律意识，并在合理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四、严格落实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对适用《清单》的执法行为应全程记录，录入有关执法办案信息系统，同时依法做好相关材料立卷归档工作，接受监督检查。
五、各级文化和旅游部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适用本《清单》，如不适用，应充分说明理由。各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文化和旅游部门可以根据《清单》，结合实际编制本地适用的《清单》。
六、本《清单》自2022年 月  日开始实施，有效期三年。


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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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文化和旅游领域包容审慎监管执法三张清单（2022年版）

一、不予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不予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

	1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未悬挂《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或者未成年人禁入标志的行政处罚
	省级、设区市级、县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1.属于初次被发现实施违法行为；
2.主动改正或者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第三十一条第（五）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文化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五）未悬挂《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或者未成年人禁入标志的。
	

	2
	对娱乐场所未在显著位置悬挂娱乐经营许可证、未成年人禁入或者限入标志的行政处罚
	省级、设区市级、县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1.属于初次被发现实施违法行为；
2.主动改正或者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
	《娱乐场所管理办法》
第三十三条：娱乐场所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告。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2]第二十四条：娱乐场所应当在显著位置悬挂娱乐经营许可证、未成年人禁入或者限入标志，标志应当注明“12318”文化市场举报电话。
	

	3
	对互联网文化单位未在其网站主页的显著位置标明文化行政部门颁发的《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编号或者备案编号的行政处罚
	省级、设区市级、县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1.属于初次被发现实施违法行为；
2.主动改正或者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
	《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
第二十三条：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10000元以下罚款。 
非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停止互联网文化活动，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第十二条：互联网文化单位应当在其网站主页的显著位置标明文化行政部门颁发的《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编号或者备案编号，标明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颁发的经营许可证编号或者备案编号。
	

	4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经营非网络游戏的行政处罚
	省级、设区市级、县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1.属于初次被发现实施违法行为；
2.主动改正或者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第三十一条第（三）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文化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三）经营非网络游戏的。
	

	5
	对设立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的经营单位或者其他经营单位增设艺术品经营业务，未依法到文化行政部门备案的行政处罚
	省级、设区市级、县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工商局等部门关于加快推进“多证合一”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闽政办〔2017〕103号）该事项已实行“多证合一”改革，无需另行备案。
	《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
第十九条：违反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或者依法授权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10000元以下罚款。
第五条：设立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的经营单位，应当到其住所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并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15日内，到其住所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备案。
其他经营单位增设艺术品经营业务的，应当按前款办理备案手续。
	

	6
	对旅行社设立分社未按期向分社所在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行政处罚
	省级、设区市级、县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工商局等部门关于加快推进“多证合一”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闽政办〔2017〕103号）该事项已实行“多证合一”改革，无需另行备案。
	《旅行社条例》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旅行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二）设立分社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分社所在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

	

	7
	对旅行社设立服务网点未在规定期限内备案的行政处罚
	省级、设区市级、县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工商局等部门关于加快推进“多证合一”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闽政办〔2017〕103号）该事项已实行“多证合一”改革，无需另行备案。
	《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
第五十七条：违反本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擅自引进外商投资、设立服务网点未在规定期限内备案，或者旅行社及其分社、服务网点未悬挂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备案登记证明的，由县级以上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三条：设立社向服务网点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服务网点设立登记后，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持下列文件向服务网点所在地与工商登记同级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备案：（一）服务网点的《营业执照》；（二）服务网点经理的履历表和身份证明。
没有同级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向上一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8
	对旅行社及其分社、服务网点未悬挂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备案登记证明的行政处罚
	省级、设区市级、县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1.属于初次被发现实施违法行为；
2.主动改正或者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
	《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七条：违反本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擅自引进外商投资、设立服务网点未在规定期限内备案，或者旅行社及其分社、服务网点未悬挂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备案登记证明的，由县级以上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旅行社及其分社、服务网点，应当将《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旅行社分社备案登记证明》或者《旅行社服务网点备案登记证明》，与营业执照一起，悬挂在经营场所的显要位置。
	

	9
	对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时未佩戴导游证的行政处罚
	省级、设区市级、县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1.属于初次被发现实施违法行为；
2.主动改正或者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
	《导游管理办法》
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导游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依照下列规定处理：（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依据《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条第一款：导游在执业过程中应当携带电子导游证、佩戴导游身份标识，并开启导游执业相关应用软件。 
《导游人员管理条例》 
第二十一条：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时未佩戴导游证的，由旅游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500元以下的罚款。
	

	10
	对未按规定参加旅游主管部门组织的培训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省级、设区市级、县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1.属于初次被发现实施违法行为；
2.主动改正或者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
	《导游管理办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违反本办法规定，导游有下列行为的，由县级以上旅游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以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五）未按规定参加旅游主管部门组织的培训的。
	



二、从轻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从轻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

	1
	[bookmark: OLE_LINK1]对娱乐场所从业人员在营业期间未统一着装并佩带工作标志的行政处罚
	省级、设区市级、县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1.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2.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第四十九条第（三）项：娱乐场所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三）从业人员在营业期间未统一着装并佩带工作标志的。
	

	2
	对娱乐场所未按照规定建立从业人员名簿、营业日志的行政处罚
	省级、设区市级、县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1.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2.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第五十条：娱乐场所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建立从业人员名簿、营业日志，或者发现违法犯罪行为未按照本条例规定报告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县级公安部门依据法定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
	

	3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未建立场内巡查制度的行政处罚
	省级、设区市级、县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1.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2.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第三十三条第（二）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依据各自职权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由文化行政部门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二）未建立场内巡查制度，或者发现上网消费者的违法行为未予制止并向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举报的。
	

	4
	对领队委托他人代为提供领队服务的行政处罚
	省级、设区市级、县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1.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2.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
	《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
第五十九条：违反本实施细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领队委托他人代为提供领队服务，由县级以上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第二款：领队不得委托他人代为提供领队服务。
	


三、减轻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减轻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1
	对非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擅自举办演出的行政处罚
	省级、设区市级、县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1.属于初次被发现实施违法行为；
2.违法所得不足2000元；
3.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1.《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第四十六条：违反本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规定，非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擅自举办演出的，由县级文化主管部门依照《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给予处罚。
第二十一条：歌舞娱乐场所、旅游景区、主题公园、游乐园、宾馆、饭店、酒吧、餐饮场所等非演出场所经营单位需要在本场所内举办营业性演出的，应当委托演出经纪机构承办。 
在上述场所举办驻场涉外演出，应当报演出所在地省级文化主管部门审批。
2.《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第四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予以取缔，没收演出器材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8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擅自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的。



